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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大会在 2001 年 11 月 29 日题为“导弹”的第

56/24 B号决议第 3段中请秘书长就导弹问题的所

有方面进一步征求会员国的意见，并向大会第五十

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2. 2002年 2月 15日的普通照会请所有会员国提交

它们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到目前为止，5 个会员国作

出了答复。下面第二节列有它们的答复。其后收到的

答复将作为本报告的增编印发。 

二. 从会员国收到的答复 
 

危地马拉 

       [原件：西班牙文] 

       [2002年 6月 5日] 
 

 第 56/24 B、56/24 S 和 56/21 号决议期待那些

在本国领土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同意将其设施置于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措施之下，由此来处理合理的

力量均衡问题，以便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可以有有限的

防卫能力，这有益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世界免

受战祸之害和避免核战争风险，具有国际重要意义。 

 

以色列 

       [原件：英文] 

       [2002年 5月 30日] 

一般性意见 

1. 近年来，出口到中东的弹道导弹数量急剧增加，

对我国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各种双边努力在减缓导

弹转让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转让仍在继续。

可以运载常规和非常规弹头的弹道导弹的存在和发

展威胁了以色列和整个区域稳定，外界的供应增加了

这种威胁。 

2. 某些国家尚未表示它们愿意中止这些方案，所有

迹象都表明它们决心加大这些导弹的射程和提高其

性能。近年来，整枚导弹、导弹分系统、部件、培训

和弹道导弹技术流入我们区域的势头未见衰减。 

3. 此外，我们发现有一个趋势，即本区域已经获得

弹道导弹及有关技术的有关国家正在为本区域的其

他国家提供导弹方面的援助，补充这些国家已从外界

供应商处获得的援助。 

4. 近年来，以色列作出了一切努力，在有关的外交

往来和对话中强调指出向中东有关国家出口弹道导

弹这一令人不安的趋势。 

5. 以色列的居民在海湾战争期间多次受到弹道导

弹的袭击，因此它认为国际社会在导弹问题上作出的

任何努力都应该力求加强区域安全，协助加强各国安

全感，特别是那些受其他国家威胁者。 

6. 在这方面，应优先努力防止向有关国家出口以及

这些国家之间相互出口弹道导弹、其部件和有关技

术，由此减少和缓解弹道导弹的重大威胁。 

7. 鉴于遭受弹道导弹袭击的危险越来越大，受威胁

国家发展导弹防御系统是理所当然的，应认为这是

《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列自卫权力的自然表

现。因此，国际社会要面对弹道导弹在像中东这样的

地区扩散的复杂现实情况，防止弹道导弹继续出口。 

实际措施 

8. 以色列原则上支持任何真正旨在有效防止弹道

导弹扩散的行动，特别是在中东，因为近年来这一问

题在这里越来越严重。我们的最大关注之一仍然是国

际社会如何通过加强导弹的出口管制来减少目前不

断增加的导弹威胁。 

9. 以色列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加入导弹技术管制制

度，充分遵守其规定，全力支持这一制度的目标和宗

旨。我们在寻求加强这方面的合作时，应确保新的国

际行动不削弱导弹技术管制制度的出口限制。 

10. 在导弹问题上，建立信任措施可以起作用。这些

措施旨在加强各国的安全感，减少威胁和紧张局势。

考虑到不同地区的情况不同，我们认为，建立信任工

作主要要在区域一级进行。一个可行的做法是确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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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区有关各方认为有助于所有国家的稳定与安全

的措施。 

11. 人们经常提出透明度是一个建立信任措施，但是

在建立透明度时必需考虑到区域的特定情况。为了建

立信任，必须从对区域稳定的影响来考虑透明度措

施。虽然透明度可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但不能将它

视为建立信任的唯一途径。 

12. 在这方面，可在区域一级采取的其他步骤或建立

信任措施有： 

 (a) 区域各方就基本政策开展对话，争取在导

弹扩散问题上缓和紧张气氛，消除相互怀疑和互不

信任； 

 (b) 举办区域讲习班，鼓励围绕安全问题开展更

广泛更全面的区域对话，在导弹问题上制定区域建立

信任措施； 

 (c) 不像其他（区域）国家和非国家实体、包括

恐怖主义组织转让导弹和有关技术。 

13. 在制订已商定的区域建立信任措施清单的同时，

可以而且应该采取其他限制措施。其中一个措施是每

个国家实行有效的出口管制，限制弹道导弹及有关技

术的出口。以色列认为，这种出口管制的规定应与导

弹技术管制制度的规定一致。 

14. 近年来就导弹问题提出了不同的倡议，其中包括

各国就和平利用空间开展合作。作为一个航天国家，

以色列愿意协助和参加这方面的合作活动。但是，必

须认真考虑、管制和监测有关合作措施，以便防止它

们被用来发展导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用合作来奖

励扩散。 

日本 

       [原件：英文] 

       [2002年 4月 15日] 
 

1. 导弹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运载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的工具。而弹道导弹的特点是飞行时间短，速度快，

很难建立对付它的有效防御系统。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配上导弹后真正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2. 除了少数核武器国家拥有核武器外，现有的多边

协定禁止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但是，事实上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已经在扩散;正如不遵守《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的情事所表明，不能排除这些武器进一步扩

散的可能性。 

3. 在过去十年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导弹，特

别是弹道导弹，尽管冷战已经结束——或是因为冷

战已经结束。 

4. 在这种情况下，导弹问题，特别是能够运载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弹道导弹问题，变得越来越突

出，在国际社会的讨论中日益引起注意。因此，日

本认为，与导弹有关的最紧迫问题是导弹在区域和

全球的扩散。联合国专家组在进行讨论时应最优先

考虑这一问题。 

5. 根据上述看法，日本认为联合国专家组的最后报

告应列入以下各点： 

 (a) 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同时，弹道导弹

也在扩散，这是维持国际和平安全方面的一个重大关

注。因此，专家组在进行审议时应优先考虑努力防止

和阻止弹道导弹的扩散； 

 (b) 与导弹问题本身的重要性相比，选用哪一个

论坛是次要的。应将通过不同渠道、包括《国际行为

准则》开展的工作视为是配合和加强、而不是排斥小

组的讨论工作；换句话说，为处理导弹问题作出的努

力应是多方面的； 

 (c) 有关导弹问题的建立信任措施应考虑到

每个地区的具体安全需求。建立信任措施在有些情

况下可以发挥作用，但是应指出，在有些情况下某

些建立信任措施可对区域安全局势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应认真审查一个具体措施是否有助于加强区

域和全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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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空间发射工具技术本身就与弹道导弹技术

相似。因此，那些声称从事空间发射工具活动的国家

应充分遵守现有的有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条约以

及有关空间的公约。它们还应有责任确保其空间活动

不被用来掩盖弹道导弹计划。在这方面，值得考虑有

效的透明度措施和核查机制； 

 (e) 不应低估出口管制作为一个防止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实际工具的作用。更多

的国家应通过为此建立有效的国家出口管制和采取

其他措施来参加这些努力。 

黎巴嫩 
 

       [原件：英文] 

       [2002年 4月 11 日] 
 

 由于黎巴嫩政府不拥有这类军事装备，因此它无

法就导弹问题发表意见。 

卡塔尔 
 

       [原件：阿拉伯文] 

       [2002年 5月 9日] 

1. 决议要求秘书长就导弹问题的所有方面进一

步征求会员国的意见是因为需要以平衡和无歧视

的方式对导弹采取综合措施，以协助实现国际和平

与安全。 

2. 这是一个多方面的复杂的重大问题，因为它涉及

导弹问题的所有方面，特别是如果考虑到会员国对国

际和区域安全的关注和要反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

研制和扩散。因此我们认为，由于导弹种类繁多，其

使用性质不同，因此很难确定那些要对其所有方面进

行研究的导弹。 

3. 研究应说明导弹的技术指标及其种类（常规非

制导导弹；短程、中程、弹道和反导弹制导导弹）。

说明还应列出这些导弹是否可以运载装有大规模

毁灭性物质（化学、生物和放射性物质）的弹头或

常规弹头。 

4. 为了能够就秘书长的要求提出一个全面的概念，我

们建议由联合国秘书处裁军事务部主持召开一个会员

国政府专家——弹药和导弹领域的专家——的会议，以

确定哪些种类导弹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特别是可

以运载大规模毁灭性弹头的导弹，并将其提交给会员

国，征求它们的意见，然后再在题为“导弹”的项目下

将其列入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